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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因私出国（境）管理规定

（文号 ：广师党委〔2007〕87 号，施行时间 ：2007 年 12 月 30 日。）

根据省委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管理工

作的意见》（粤组通〔2006〕10 号）的文件精神，为做好我校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

私出国（境）审查审核工作，加大监督管理的力度，现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

管理规定。

一、严格履行因私出国（境）的审批手续

（一）学校领导（省管干部）申请办理因私出国（境）证照或签证（注），须经

过省教育工委向省委组织部请示，凭省委组织部的批件在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处办

理有关手续。

（二）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须到保卫处领取并填写《广东技术师范学

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报学院保卫处、人事处、党委组织部审批后再

按规定程序办理因私出国（境）证照或签证 (注 )。

二、处级以上（包括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的次数和时间 

（一）因私出国（境）的次数，原则上 1年不超过两次。

（二）每次只准申请一次有效签证（注），不得办理多次签证（注）。

（三）出国（境）探亲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20 天；出国旅游的，时间一般不超

过 15 天；出境旅游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7天。

（四）因私出国（境）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假期、公休日时间。

三、因私出国（境）报批时间和所需材料 

（一）学校领导（省管干部）因私出国（境）材料的审核应提前 7 个工作日报

送省委组织部审批。

（二）学校处级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材料的审核应在申请人填写《广东技

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后，提前 7 个工作日报送学校党委组织

部审批。报送材料应在规定的工作日内提前呈报 , 材料不完备或不符合要求，原则

上不予审批。

（三）办理探亲需提供的材料：

（1）个人书面申请。个人书面申请须具体列出出国（境）的目的地、事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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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境）外逗留期限、出发时间和返回日期等。

（2）申请时须附必备的有关材料：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复印件（属首次申请的，

附公安部印制的出国（境）申请表）；亲属邀请函及在外有效证件复印件（附翻译件）；

申请人与亲属的关系证明；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3）单位请示。由处级领导干部所在的党总支根据个人提出的书面申请情况向

学校党委组织部请示 ,由组织部向院领导呈报。

（四）办理旅游需提供的材料：

（1）个人书面申请。个人书面申请须具体列出出国（境）的目的地、途径地、

到达和回程地点、时间以及旅游团队名称。

（2）申请时须附必备的有关材料：护照或港澳通行证复印件（属首次申请的，

附公安部门印制的出国（境）申请表）；购买旅游票单收据（可与《出国（境）回执单》

一并提交）；申请人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

（3）单位请示。由处级领导干部所在的党总支根据个人提出的书面申请情况向

学校党委组织部请示 ,由组织部向院领导呈报。

（五）办理赴台需提供的材料：

（1）申请时须附必备的有关材料：台方邀请函；在台活动日程（内容须逐日排

列）；赴台人员名单；国（省）台办立项批件复印件；《赴台人员审查表》一式 3份。

（2）单位请示。由处级领导干部所在的党总支根据个人提出的书面申请情况向

学校党委组织部请示 ,由党委组织部向院领导呈报。

四、认真执行因私出国（境）报告制度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必须先向有关负责同志请示报告后，再报批。

应认真执行以下报告制度，具体情况须在单位的请示中注明。

（1）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须通过省委办公厅向分管省领导请示报告；

（2）学校常委须向学校党委书记请示报告；

（3）副校长须向校长请示报告；

（4）处级干部须向分管的校领导报告后，交学校主管领导审批。

五、因私出国（境）证照的管理

为了严格管理因私出国（境）证照，校领导、处级领导干部申领因私护照或往

来港澳通行证后，要按规定向党委组织部报告并登记；每次因私出国（境）前，按

规定应向党委组织部报告并登记。

（1）学校领导及处级干部的因私出国（境）证照由党委组织部保管并登记造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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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缴交、领取、使用因私出国（境）证照的情况须记录在案。

（2）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返回后的 7 日内，要将所持证照交党委

组织部集中保管，一律不得私自保存。对不按规定时限缴交证照的，保卫处要协同

党委组织部催交，经催交仍不按规定缴交证照的，要及时向各级负责同志报告，发

现违纪违规行为按有关纪律给予处理。

（3）组织部每年第一季度将上年度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及证照管

理的情况书面向省委组织部报告，同时抄报省纪委。

六、及时反馈因私出国（境）返回情况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前，到党委组织部领取《出国（境）回执单》，

因私出国（境）返回后，应在 7 日内填写《出国（境）回执单》，由领导干部的所

在单位党总支加具意见，及时报组织部登记存档。

七、严格执行信息报备制度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信息资料有变动的，由保卫处、外事处协同组织部在变动

后的一个月内，向外事和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报送变动的信息资料。

八、严格遵守因私出国（境）各项纪律规定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要严格遵守以下各项纪律规定，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认真

地进行查处。

（1）不准隐瞒身份或以假身份、有意报低职务级别等方式申请因私出国（境）；

（2）不准离开本人户口所在地、在异地或外单位申办；

（3）不准以申请旅游等名义，循因私渠道出国（境）处理公务；

（4）不准接受外国或驻国（境）外中资机构（企业）的资助，公费出国（境）探亲、

旅游和办理其他私事；

（5）不准擅自更改行程或绕道第三国或在境外加签他国（地区）签证；

（6）不准擅自延长在国（境）外的时间；

（7）不准在国（境）外从事赌博等非法活动；

（8）不准私自保存因私出国（境）证照。

各级领导干部应认真遵守管理规定办理因私出国（境）手续和证照集中管理等

的规定，遵守组织纪律，如不按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九、本规定中的处级干部是指学校所有中层正副职干部。

十、本规定于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354

附件 :

1．《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2．《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表因私出国（境）证照缴交、领取、

使用情况表》；

3．《出国（境）回执单》。

                                              中共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委员会

                                                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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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职工因私出国（境）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出生

地

身份证号码

单    位 职务或级别

单位地址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

（办、手机、

住宅）

户  口

所在地

前往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签发地

证  件

有效期

出国 (境 )

事由

申请人

所在单位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保卫处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处

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部

审查意见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领导审

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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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因私出国（境）证照缴交、领取、使用情况表

                                                          NO:          

姓    名
性  别

出生

日期

出生

地

身份证号码

单    位 职务或级别

单位地址 家庭住址

联系电话（办、

手机、住宅）

户  口

所在地

前往地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签发地

出国 (境 )

时间

领取证照

情     况

  时间：

  签名：

缴回证照

情况       

出国（境）返

回时间

出国 (境 )回

执单

缴回情况

是否按照

规定时间缴交

保卫处、组织

部催交情况

备注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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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出国（境）回执单

                                                         NO ：          

姓    名
工作单位及

职      务

出国 (境 )

前往地

出国 (境 )

事    由

发证机关
证件名称及

号      码

证件有效期
出入 (境 )

时     间
至

个
人
在
国
︵
境
︶
外
情
况

( 在境外主要活动 ,有无违纪行为或需向组织说明的情况 ,返回后所持证件处理情况 )

                                        ( 本人签名 )         年    月    日

单
位
意
见

                                        ( 本人签名 )         年    月    日

注 :

1、干部出国（境）前，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应将回执单送本人，在返回后

一周内填写并交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加具意见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备。

2、除单位意见栏外，其余由干部本人填写。

3、本回执单各单位可自行复制。


